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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单位：
    根据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、《钦州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 第十六条规定，自即日起，凡在钦州市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申请   从事城市建筑垃圾运输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符合条件，并经钦州   市市政管理局核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及车辆准入审核一年一审，未申请准 入审核的，不得在我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内从事建筑垃圾运 输活动。申请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的企业，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企业法人资格，拥有自有车辆 20 台以上（含20台）；
（二）承运单位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
（三）承运车辆有合法的车辆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；
（四）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、安装行驶及装卸 记录仪（卫星监控系统）和相应的建筑垃圾分类运输设备；


（五）有健全的安全、质量、保养、行政管理制度；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二、车辆监管系统配置要求
运输车辆应具有合法安装的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和建筑垃圾 分类运输设备、行驶及装卸记录仪、建筑垃圾运输管理监管系统 (GPS/ 北斗双模或北斗卫星定位行驶记录仪),定位记录仪器与数 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实时连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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